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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泰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泰州市统计局

（2025年 9月 26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号）、《省政

府关于做好我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苏政发

〔2023〕11号）、《市政府关于做好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工作的通知》（泰政发〔2023〕16号）要求，我市组织开

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年 12月

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市行政

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

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统一部署，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在各地区、各部

门和全市各级普查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

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全市范围内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我市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完成单位清查、普查登记、数据质

量检查、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2023 年 7月 18日，市政府成立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统筹部署全市第五



— 2—

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按照“全市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

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各市（区）

人民政府均建立普查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

（居）民委员会充分发挥属地管理作用，为普查工作开展提

供坚实有力的组织保障。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全面加强领导，

精心组织实施，确保人员到位、经费到位、措施到位。参与

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责，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强

化信息共享，提供多方保障，共同推动普查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

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2024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全市近 7千名基层普查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我

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

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

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别，相应采

集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

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

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况等有

关数据。这次普查全面调查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

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基本情况，掌握了国民

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

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

及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高水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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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新进展，为奋力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泰州新实践提供真实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撑。

三、科学规范实施

按照“坚持质量标准、坚持统分结合、坚持手段创新、

坚持协作共享、坚持依法普查”的基本原则，泰州市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深入总结以往普查经验，积极

探索方式方法，切实提高普查工作科学性、规范性。在方法

运用上，采用先单位清查后普查登记的方式，通过对我市行

政区域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第

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毯式”清查，确保普查对

象类型界定准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在单位清查基础上，

对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进行全面调查，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对选中的投入

产出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有关部门对本行业领

域的普查对象进行调查。在技术手段上，通过“全国统一、

集成高效、安全可靠”的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使用手持

移动终端小程序采集普查数据，推进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

台账应用，应用 12340电话调查、大数据辅助分析、地名地

址智能解析等方式提高普查工作质效。通过这次普查，进一

步夯实了我市统计基础，深化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向更好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统计工作目标迈出坚实步伐。

四、确保数据质量

全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全

市各级普查机构认真执行普查方案，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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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责任制和问题追溯机制，选优配强普查队伍，多措并举

开展培训指导，组织基层普查人员严格按照普查流程、质量

标准进行数据采集与审核，确保源头数据质量。加强对普查

数据的质量监测分析，坚持即报即审原则，建立普查员自审、

镇街普查机构集中审、市县专业人员重点审的普查数据联审

制度，逐级做好数据审核验收，夯实数据质量基础。为检验

普查工作成效和普查数据质量，各级普查机构针对登记规范

性和主要指标准确性开展了经济普查数据质量检查，检查结

果表明全市普查数据质量符合控制标准。

总体来看，全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科学规范有

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

标。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13.08万个，与 2018年末（2018年是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相比，增长 49.5%，从业人

员 160.82万人；个体经营户 38.65万个，从业人员 80.2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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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泰州市统计局

（2025 年 9 月 26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

的法人单位 130809个，比 2018年末增加 43292个，增长

49.5%；产业活动单位1142025 个，增加 46640 个，增长

48.9%；个体经营户 386479个，增加 84988个，增长 28.2%

（详见表 2-1）。

表 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类别
单位数

（个）

比重

（%）

一、法人单位 130809 100

企业法人 118366 90.5

机关、事业法人 3021 2.3

社会团体 2006 1.5

其他法人 7416 5.7

二、产业活动单位 142025 100

1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
法人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
本公报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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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类别
单位数

（个）

比重

（%）

第二产业 47515 33.5

第三产业 94510 66.5

三、个体经营户 386479 100

第二产业 76123 19.7

第三产业 310356 80.3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

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38362个，占 29.3%；制造业 33689

个，占 25.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530个，占 10.3%。

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180619个，占 46.7%；建筑业 39678个，占 10.3%；制造

业 36779个，占 9.5%（详见表 2-2）。

表 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行业名称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
（个）

比重
（%）

数量
（个）

比重
（%）

合 计 130809 100.0 386479 100.0

农、林、牧、渔业* 432 0.3 2562 0.7

采矿业 1 0.0 - -

制造业 33689 25.8 36779 9.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03 0.2 - -

建筑业 12419 9.5 39678 10.3

批发和零售业 38362 29.3 180619 46.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478 2.7 32920 8.5

住宿和餐饮业 1713 1.3 31936 8.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022 2.3 2951 0.8

金融业 218 0.2 - -

房地产业 2494 1.9 1873 0.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530 10.3 14157 3.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867 5.2 2354 0.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57 0.7 13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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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
（个）

比重
（%）

数量
（个）

比重
（%）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141 1.6 32318 8.4

教育 1882 1.4 1286 0.3

卫生和社会工作 2159 1.7 1132 0.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820 1.4 4610 1.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5422 4.1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

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

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

和其他房地产业。

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1608219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642196人；第二产业从业人

员 847172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761047人。个体经营户从

业人员 802272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392184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

位的行业是：制造业 661894 人，占 41.2%；批发和零售业

204577人，占 12.7%；建筑业 177438人，占 11.0%。在个体

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359192人，占 44.8%；制造业 104008人，占 13.0%；住宿和

餐饮业 81324人，占 10.1%（详见表 2-3）。

表 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行业名称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人）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人）其中：女性 其中：女性

合 计 1608219 642196 802272 392184

农、林、牧、渔业* 1867 728 6754 2254

采矿业 23 0 - -

制造业 661894 261375 104008 5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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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人）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人）其中：女性 其中：女性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817 2418 - -

建筑业 177438 36816 64078 17305

批发和零售业 204577 86041 359192 18569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6939 13675 56287 17179

住宿和餐饮业 22668 13660 81324 4823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1755 8559 6652 2846

金融业 37154 21754 - -

房地产业 34972 16734 4022 257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1904 40042 29564 1453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4243 19177 5652 250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4763 6989 3004 126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6393 7837 65211 36331

教育 63240 40090 3534 2034

卫生和社会工作 44899 28652 2786 187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2575 6045 10205 584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83098 31604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

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 41552.0亿元，比 2018年末增加 17684.5亿元，增长

74.1%。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占比为 28.8%，第三

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占比为 71.2%。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

合计 26073.3亿元，比 2018年末增加 11960.8亿元，增长

84.8%。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占比为 25.2%，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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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占比为 74.8%。

2023 年，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

现营业收入 19061.0亿元，比 2018年增加 4183.3亿元，

增长 28.1%。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占比为 61.0%，

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占比为 39.0%（详见表 2-4）。

表 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行业名称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41552.0 26073.3 19061.0

农、林、牧、渔业* 15.1 4.1 6.8

采矿业 0.9 0.2 0.5

制造业 8745.2 4687.2 7809.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06.0 352.9 274.0

建筑业 2707.2 1540.3 3553.3

批发和零售业 5793.5 4077.7 5328.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230.1 575.8 317.5

住宿和餐饮业 128.8 99.3 79.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96.8 132.5 130.6

金融业 - - -

房地产业 6978.1 5483.0 819.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838.2 5703.6 348.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087.7 635.3 202.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961.2 1968.4 77.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5.1 26.2 36.7

教育 352.4 95.3 25.5

卫生和社会工作 283.4 97.3 19.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84.8 101.1 32.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487.5 4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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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

单位数据。表中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

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

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

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

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

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

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

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

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

济活动（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

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



— 11—

承担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

位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

体法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

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

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

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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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泰州市统计局

（2025 年 9 月 26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包

括工业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233992 个，比

2018年末增长 15.5%；从业人员 669734人。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33510个，占 98.6%；港

澳台投资企业 184个，占 0.5%；外商投资企业 278个，占 0.8%。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592085人，

占 88.4%；港澳台投资企业 40171人，占 6.0%；外商投资企

业 37461人，占 5.6%（详见表 3-1）。

表 3-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登记注册类别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3992 669734

内资企业 33510 592085

2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
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
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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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注册类别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港澳台投资企业 184 40171
外商投资企业 278 37461
其他统计类别 20 17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 1个，制造业 33688个，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03个，分别占 0.003%、

99.1%和 0.9%。在工业行业大类中，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

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分别

占 25.3%、14.8%和 11.1%。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 23 人，制造

业 661894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817人，

分别占 0.003%、98.8%和 1.2%。在工业行业大类中，通用设

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从业人员数

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14.7%、12.1%和 8.9%（详见表 3-2）。

表 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行业名称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3992 669734
其他采矿业 1 23
农副食品加工业 538 17037
食品制造业 449 13287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60 1804
纺织业 1079 19385
纺织服装、服饰业 1029 16650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03 1939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93 2904
家具制造业 273 4920
造纸和纸制品业 410 5901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446 594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165 25274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44 184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74 22056
医药制造业 283 26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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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化学纤维制造业 49 808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445 2420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44 2140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07 5183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07 6755
金属制品业 5033 81038
通用设备制造业 8599 98238
专用设备制造业 3760 56907
汽车制造业 1043 32089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059 5007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291 5938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908 45874
仪器仪表制造业 661 9323
其他制造业 94 868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03 224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39 156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89 3539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3 12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91 303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9252.1 亿元，

比 2018年末增长 28.6%；负债合计 5040.4亿元，比 2018年

末增长 37.0%。

2023 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084.3

亿元，比 2018年增长 3.1%（详见表 3-3）。

表 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行业名称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9252.1 5040.4 8084.3
其他采矿业 0.9 0.2 0.5
农副食品加工业 408.7 307.8 648.8
食品制造业 195.1 98.8 156.3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7.3 12.1 33.1
纺织业 175.6 96.8 153.3
纺织服装、服饰业 57.0 31.7 59.4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8.9 5.6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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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6.7 16.4 18.4
家具制造业 37.1 15.8 33.1
造纸和纸制品业 35.4 16.4 33.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37.1 16.4 32.0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47.3 80.5 150.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11.9 65.7 287.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837.6 374.6 771.3
医药制造业 1237.9 503.8 388.6
化学纤维制造业 12.2 5.9 12.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46.3 113.8 214.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74.3 158.5 215.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24.6 68.5 206.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6.7 42.7 150.3
金属制品业 822.2 427.0 743.5
通用设备制造业 831.6 411.8 682.1
专用设备制造业 531.2 269.6 425.7
汽车制造业 378.9 273.8 516.0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643.6 446.9 447.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826.4 491.0 909.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21.0 223.0 338.3
仪器仪表制造业 150.3 65.7 82.7
其他制造业 4.0 1.9 5.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53.6 41.9 76.9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4.9 2.7 6.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78.3 155.5 201.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43.0 24.1 52.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84.7 173.3 20.6

（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详见表 3-4。
表 3-4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小麦粉 万吨 174.7
大米 万吨 217.2
食用植物油 万吨 134.4
纱 万吨 14.4
布 亿米 1.3
服装 亿件 0.4
烧碱（折 100％） 万吨 107.2
乙烯 万吨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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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化学农药原药（折 100％） 万吨 4.1
化学药品原药 万吨 1.1
中成药 万吨 3.0
化学纤维 万吨 10.8
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 万平方米 3343.2
钢材 万吨 136.2
钢丝绳 万吨 90.9
齿轮 万吨 5.0
汽车 万辆 20.3
摩托车整车 万辆 7.0
民用钢质船舶 万载重吨 578.4
电力电缆 亿米 7.6
光伏电池 万千瓦 1544.1
家用电冰箱 万台 159.3

（四）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2023年，主要能源产品产量详见表 3-5。
表 3-5 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发电量 亿千瓦时 340.4
其中：火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321.9

风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2.8
太阳能发电量 亿千瓦时 15.7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12419个，比

2018年末增长 160.4%；从业人员 177420人。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12412个，占 99.94%；

港澳台投资企业5个，占0.04%；外商投资企业2个，占0.02%。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177355人，

占 99.96%；港澳台投资企业 35 人，占 0.02%；外商投资企

业 30人，占 0.02%（详见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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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登记注册类别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2419 177420

内资企业及其他 12412 177355

港澳台投资企业 5 35
外商投资企业 2 30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33.2%，土木工

程建筑业占 20.7%，建筑安装业占 12.8%，建筑装饰、装修

和其他建筑业占 33.3%。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49.3%，

土木工程建筑业占 20.1%，建筑安装业占 12.8%，建筑装饰、

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占 17.9%（详见表 3-7）。

表 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行业名称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2419 177420
房屋建筑业 4127 87447
土木工程建筑业 2571 35608
建筑安装业 1591 22644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4130 3172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707.2亿元，

比 2018年末增长 51.8%；负债合计 1540.3亿元，比 2018年

末增长 63.6%。

2023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553.3

亿元，比 2018年增长 43.1%（详见表 3-8）。

表 3-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行业名称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707.2 1540.3 3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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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业 1506.1 781.9 2766.8

土木工程建筑业 901.7 587.1 518.3

建筑安装业 116.4 47.6 134.5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183.0 123.8 133.7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

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

法人单位。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多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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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四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泰州市统计局

（2025 年 9 月 26 日）

根据第五次全市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三产业中

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338362

个，从业人员 204577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75.7%和 55.3%。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68.8%，零

售业占 31.2%。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批发业占 66.9%，零售业占 33.1%（详见表 4-1）。

表 4-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行业名称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8362 204577
批发业 26386 136944

3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
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
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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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839 5413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2230 14857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1510 7217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705 3239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2720 18585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8198 42738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7558 32854
贸易经纪与代理 287 1427
其他批发业 2339 10614

零售业 11976 67633
综合零售 779 10118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1888 10187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968 4069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712 3321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970 6359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1191 9482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1504 6547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2187 8600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1777 8950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7.8%，

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2%，外商投资企业占 0.1%，其他统计

类别企业占 1.9%。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6.7%，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6%，外商投资企业占 0.7%，其

他统计类别企业占 2.0%。（详见表 4-2）。

表 4-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登记注册类别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8362 204577

内资企业 37529 197740

港澳台投资企业 65 1243

外商投资企业 55 1350

其他统计类别 713 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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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793.5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236.4%；负债合计 4077.7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242.5%。

2023年，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328.4亿元，比 2018年增长 68.5%（详见表 4-3）。

表 4-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行业名称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总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5793.5 4077.7 5328.4
批发业 5246.1 3823.8 4533.8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191 131.2 173.3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306.7 175 419.6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301.2 244.5 139.7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39.5 27.1 63.4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553.8 466.2 576.5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3038.5 2205.2 2424.3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626.5 467.3 462
贸易经纪与代理 38.2 8 24
其他批发业 150.8 99.3 251

零售业 547.3 253.9 794.6
综合零售 50.8 35.3 86.6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68.4 37.8 119.9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17.4 9 22.7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41.8 25 28.1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20.7 10.5 33.2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119.4 68.6 281.4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33.2 19.1 53.4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47.5 25.8 63.7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48.2 22.9 105.7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

单位3469个，从业人员46594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67.7%

和下降 4.6%（详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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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行业名称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469 46594

道路运输业 2547 27227

水上运输业 236 5209

航空运输业 4 7

管道运输业 3 49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248 3185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358 6613

邮政业 73 4304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占 99.6%，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2%，外商投资企业占 0.1%。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内资企业占 98.4%，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7%，外商投资企业

占 0.9%（详见表 4-5）。

表 4-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登记注册类别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469 46594

内资企业 3454 45826

港澳台投资企业 8 343

外商投资企业 5 415

其他统计类别 2 1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 1015.5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1.9%；负债合计 575.0

亿元，比 2018年末下降 2.8%。

2023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317.5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6.9%（详见表 4-6）。
表 4-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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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015.5 575.0 317.5

道路运输业 618.1 357.7 179.8

水上运输业 119.4 76.7 38.3

航空运输业 0.0 0.0 0.0

管道运输业 2.0 0.1 0.6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17.2 12.1 18.9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238.4 118.7 52.9

邮政业 20.4 9.7 27.0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1713

个，从业人员22668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98.0%和36.5%。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24.3%，餐

饮业占 75.7%。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住宿业占 26.2%，餐饮业占 73.8%（详见表 4-7）。

表 4-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行业名称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713 22668

住宿业 417 5940

旅游饭店 41 2104

一般旅馆 332 3448

民宿服务 16 89

露营地服务 2 2

其他住宿业 26 297

餐饮业 1296 16728

正餐服务 1116 1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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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快餐服务 42 205

饮料及冷饮服务 55 324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26 1246

其他餐饮业 57 277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4%，

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4%，外商投资企业占 0.1%，其他统计

类别企业占 0.3%。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8.8%，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1.0%，外商投资企业占 0.1%，其

他统计类别企业占 0.1%（详见表 4-8）。

表 4-8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登记注册类别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713 22668

内资企业 1702 22407

港澳台投资企业 7 234

外商投资企业 1 6

其他统计类别 3 2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28.8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80.2%；负债合计 99.3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99.8%。

2023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9.1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33.0%（详见表 4-9）。

表 4-9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行业名称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总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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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287781 993394 791164

住宿业 478942 398393 204040

旅游饭店 278894 248164 79763

一般旅馆 190982 144478 110018

民宿服务 2089 1131 1778

露营地服务 35 0 15

其他住宿业 6942 4620 12465

餐饮业 808839 595001 587124

正餐服务 702762 505204 530102

快餐服务 2792 768 5120

饮料及冷饮服务 76322 74203 7505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22678 13580 31376

其他餐饮业 4285 1247 13022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 2974个，从业人员 21565人，分别比 2018年

末增长 75.7%和 37.7%（详见表 4-10）。

表 4-1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行业名称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974 21565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84 7370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557 2552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333 11643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

内资企业占 99.4%，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3%，外商投资企业

占 0.2%。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

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7.6%，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2.1%，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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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企业占 0.2%（详见表 4-11）。

表 4-1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登记注册类别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974 21565

内资企业 2957 21041

港澳台投资企业 9 462

外商投资企业 5 48

其他统计类别 3 1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

单位资产总计 194.7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79.5%；负债合

计 132.3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04.1%。

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30.6亿元，比 2018年增长 61.2%（详

见表 4-12）。

表 4-1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行业名称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94.7 132.3 130.6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66.6 44.0 68.8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0.2 5.2 15.3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17.9 83.1 46.5

五、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2462 个，

比 2018年末增长 41.7%。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662个，

物业管理企业 1115个，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413个，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9.4%、80.1%和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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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末，全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34641

人，比 2018年末增长 4.6%。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7868

人，比 2018年末下降 25.7%；物业管理企业 22348人，房地

产中介服务企业 2432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20.4%和

23.6%（详见表 4-13）。

表 4-1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行业名称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462 34641

房地产开发经营 662 7868

物业管理 1115 22348

房地产中介服务 413 2432

房地产租赁经营 233 1670

其他房地产业 39 323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8.6%，港澳

台投资企业占 1.0%，外商投资企业占 0.4%。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8.2%，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1.5%，外商投资企业占 0.3%（详

见表 4-14）。

表 4-14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登记注册类别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462 34641

内资企业 2428 34024

港澳台投资企业 25 506

外商投资企业 9 111

（二）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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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末，全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975.4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228.2%。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

业 4209.4亿元，物业管理企业 128.1亿元，房地产中介服务

企业 25.6 亿元，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14.5%、58.8%和

387.3%。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5481.9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225.0%。

2023 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19.0亿元，比 2018年增长 21.9%（详见表 4-15）。

表 4-15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行业名称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975.4 5481.9 819.0

房地产开发经营 4209.4 3354.2 739.3

物业管理 128.1 101.6 36.1

房地产中介服务 25.6 11.8 7.3

房地产租赁经营 2563.1 1992.0 33.2

其他房地产业 49.2 22.3 3.1

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13294个，从业人员 100357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106.8%

和 45.0%。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 6.8%，

商务服务业占 93.2%。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

业人员中，租赁业占 5.4%，商务服务业占 94.6%（详见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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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行业名称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3294 100357

租赁业 908 5383

商务服务业 12386 94974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6%，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1%，外商投资企业占 0.1%。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

业占 99.7%，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2%，外商投资企业占 0.02%

（详见表 4-17）。

表 4-17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登记注册类别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3294 100357

内资企业 13239 100029

港澳台投资企业 14 160

外商投资企业 9 21

其他统计类别 32 147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8764.1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63.5%。其中，租赁业企业法

人单位资产总计 84.0亿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8680.1亿元，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482.5%和 62.3%。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5653.5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55.3%。

2023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348.2亿元，比 2018年增长 73.1%（详见表 4-18）。

表 4-1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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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8764.1 5653.5 348.2

租赁业 84.0 73.1 22.1

商务服务业 8680.1 5580.5 326.1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

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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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五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泰州市统计局

（2025 年 9 月 26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三产业中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

6867 个，从业人员 54243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58.6%

和 33.2%。其中，企业法人单位46604 个，从业人员 51295

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66.6%和 36.6%（详见表 5-1）。

表 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行业名称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604 51295
研究和试验发展 1022 8673
专业技术服务业 3399 29255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2183 13367

4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
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
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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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8.6%，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3%，外商投资企业占 0.4%。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

资企业占 96.9%，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1.0%，外商投资企业占

1.8%（详见表 5-2）。

表 5-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

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登记注册类别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604 51295
内资企业 6514 49679
港澳台投资企业 20 515
外商投资企业 27 925
其他统计类别 43 17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1054.8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219.1%；负债合计 631.07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334.8%。

2023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202.1亿元，比 2018年增长 74.9%（详见表 5-3）。

表 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行业名称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054.8 631.1 202.1

研究和试验发展 150.3 79.0 38.8

专业技术服务业 618.2 388.8 107.3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286.3 163.3 56.1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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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末，全市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

单位 857个，从业人员 14763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83.1%

和 71.2%。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149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24.4%；从业人员 5176人，比 2018年末增长 17.7%。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2909.0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7.7%；负债合计

1965.7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33.1%。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7.7亿元，比 2018年下降 39.4%。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52.2亿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31.0%。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21.0亿元，比 2018

年下降 75.4%。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 1970个，从业人员 15810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

长 73.3%和 82.4%（详见表 5-4）。

表 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

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行业名称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970 15810
居民服务业 912 7648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670 3418
其他服务业 388 4744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

企业占 99.9%，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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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内资企业占 99.9%，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1%（详见表 5-5）。
表 5-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登记注册类别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970 15810
内资企业 1967 15789
港澳台投资企业 1 18
其他统计类别 2 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49.2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80.3%；负债合计 24.8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05.9%。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6.7亿

元，比 2018年增长 130.3%（详见表 5-6）。

表 5-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主要经济指标

行业名称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49.2 24.8 36.7

居民服务业 21.6 11.9 16.5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2.6 8.5 10.9
其他服务业 15.1 4.4 9.3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教育法人单位 1882个，从业人员

63240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12.4%和 8.1%。其中，行政

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838个，比 2018年末下降 9.8%；从

业人员 52533人，比 2018年末增长 1.9%。

（二）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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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1.2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269.9%；负债合计 46.2亿元，比 2018年末增

长 291.3%。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5.5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25.7%。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281.2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7.7%。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43.0 亿元，

比 2018年增长 41.1%。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2159个，

从业人员 44899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62.6%和 16.1%。

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1519个，比 2018年末增

长 42.4%；从业人员 36049人，比 2018年末增长增长 3.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8.7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266.5%；负债合计 12.7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06.7%。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9.5亿元，比 2018年

增长 175.1%。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244.7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2.6%。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82.8 亿元，

比 2018年增长 36.2%。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1820

个，从业人员12575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24.5%和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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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1505个，从业人员 9993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40.8%和 41.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39.6亿元，比 2018年末下降 17.1%；负债合计 99.3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24.1%。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2.2 亿元，比

2018年增长 39.2%。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45.2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76.0%。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7.4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4.1%。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年末，全市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

人单位 5422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11.5%；从业人员 83098

人，比 2018年末增长 17.9%。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

年支出（费用）合计 594.8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09.3%。

注释：

[1]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

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

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

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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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泰州市统计局

（2025 年 9 月 26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等新兴产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51349个6，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

位的 33.9%。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85个，占工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6.3%；高端装备制造业 180个，

占 13.3%；新材料产业 411个，占 30.5%；生物产业 185个，

占 13.7%；新能源汽车产业 51个，占 3.8%；新能源产业 94

个，占 7.0%；绿色环保产业 318个，占 23.6%；航空航天产

业 12个，占 0.9%；海洋装备产业 16个，占 1.2%。

（二）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5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
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
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6 部分企业从事多个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生产活动，故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9大领域企业法人单位数
量之和大于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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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224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的 17.8%。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3个，占服务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4.7%；数字创意产业 60个，占

26.8%。

二、高技术产业

（一）高技术制造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

位 366个，比 2018年末增长 71.8%；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法人单位的 9.2%，比 2018年末提高 1.5个百分点。

（二）高技术服务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 255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20.2%。其中，

信息服务 43 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6.9%；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 73个，占规模以上高

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28.6%。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9950个，从业人员 135164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502.7亿

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

2449个，占 24.6%；数字产品服务业 1141个，占 11.5%；数

字技术应用业 2895个，占 29.1%；数字要素驱动业 3465个，

占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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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

品制造业 76694人，占 56.7%；数字产品服务业 5669人，占

4.2%；数字技术应用业 21766人，占 16.1%；数字要素驱动

业 31035人，占 23.0%。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

品制造业 918.2亿元，占 61.1%；数字产品服务业 115.6亿元，

占 7.7%；数字技术应用业 131.4亿元，占 8.7%；数字要素驱

动业 337.5亿元，占 22.5%。

四、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23年，开展 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1672 个，比 2018 年增长 28.2%，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法人单位的 42.2%。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人员折合全

时当量 30930人年，比 2018年增长 30.3%。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经费支出

179.7亿元，比 2018年增长 43.1%；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

比为 2.5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分行业 R&D 经费

支出及 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详见表 6-1。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9243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3215 件，分别比 2018 年增长

2.4%和 9.7%；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34.8%，比 2018年

提高 2.3个百分点。

表 6-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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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及 R&D经费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

行业名称
R&D经费支出

(万元)
R&D经费支出与

营业收入之比(%)

合 计 1796551.4 2.53
采矿业 433.5 8.59

其他采矿业 433.5 8.59
制造业 1791432.4 2.62

农副食品加工业 25941.8 0.39
食品制造业 22400.3 1.56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851.6 0.9
纺织业 9620.1 0.8
纺织服装、服饰业 2057.1 0.7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74 0.3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583.4 0.67
家具制造业 6027.1 2.31
造纸和纸制品业 2169.7 0.8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4048.6 2.09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1774.6 1.86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410.6 0.0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87001 1.14
医药制造业 217689.2 5.58
化学纤维制造业 2017.9 1.88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60502 3.5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98.5 1.6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5327.7 0.79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2839.6 1.62
金属制品业 200373.3 3.64
通用设备制造业 161643.8 3.91
专用设备制造业 121685.7 3.85
汽车制造业 104422.6 2.1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58917.6 3.8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60298.3 4.1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12885.1 3.59
仪器仪表制造业 28376.8 4.24
其他制造业 345.3 2.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8461.1 1.15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87.7 9.1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685.5 0.1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51.2 0.2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34.3 0.05

五、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1139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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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18年末增长 18.5%；从业人员 90036人，比 2018年末

下降 3.4%；资产总计 3358.85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74.6%。

2023年末，全市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10506个，

比 2018年末增长 25.6%；从业人员 86074人，比 2018年末

下降 1.7%；资产总计 3270.60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71.7%；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13.42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2.5%。

2023年末，全市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

位 891个，比 2018年末下降 29.2%；从业人员 3962人，比

2018年末下降 30.2%；资产总计 88.25亿元，比 2018年末增

长 350.5%；全年支出（费用）11.74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24.8%。

注释：

[1]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的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

（2023）》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

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

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

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

备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等领域。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

法人单位。

[3]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

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

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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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

学品制造等 6大类。

[4]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

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

年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 3个行业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

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4个行业小类；年营

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5]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

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

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

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

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 9大类。

[6]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数字经济产业范围包括 01数字产品制造业、02数字产品服务业、03

数字技术应用业、04数字要素驱动业、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个

大类。其中，01-04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

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

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7]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

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

性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3种类型。

[8]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

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

活动的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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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

服务）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

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

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

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9]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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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七号）

——分区域单位和从业人员情况

泰州市统计局

（2025 年 9 月 26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分区域的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及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23 年末，市辖区拥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

57777个，占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的 44.2%；

沿江地区 68752个，占 52.6%。市辖区拥有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产业活动单位762917个，占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

业活动单位数的 44.3%；沿江地区 74791个，占 52.7%。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市

（区）是：泰兴市 24689个，占 18.9%；兴化市 24622个，

占 18.8%；靖江市 23721个，占 18.1%。

按地区分组的单位情况详见表 7-1。

表 7-1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地区名称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7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
法人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
本公报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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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个）

比重

（%）

数量

（个）

比重

（%）

合 计 130809 100.0 142025 100.0
# 市辖区 57777 44.2 62917 44.3

沿江地区 68752 52.6 74791 52.7
# 海陵区 19000 14.5 20850 14.7

医药高新区（高港区） 20342 15.6 22006 15.5
姜堰区 18435 14.1 20061 14.1
兴化市 24622 18.8 26323 18.5
靖江市 23721 18.1 25623 18.0
泰兴市 24689 18.9 27162 19.1

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市辖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

员 715908 人，占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

员的 44.5%；沿江地区 915792人，占 56.9%。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

位的市（区）是：泰兴市 357441人，占 22.2%；靖江市 280154

人，占 17.4%；医药高新区（高港区）278197人，占 17.3%。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情况详见表 7-2。
表 7-2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地区名称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1608219 642196
# 市辖区 715908 306563
沿江地区 915792 358219

# 海陵区 235100 104592
医药高新区（高港区） 278197 118986
姜堰区 202239 82727
兴化市 252685 95151
靖江市 280154 109645
泰兴市 357441 129588

注释：

[1]市辖区包括海陵区、医药高新区（高港区）、姜堰区；沿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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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包括医药高新区（高港区）、靖江市、泰兴市。

[2]表中的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

整。


